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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（临时）会议相关事项 

的事前认可及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

 

我们作为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，根据《上海证券交

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《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通

知》《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》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中国证监会《关

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等

相关规定，本着独立、公正的原则，就相关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

独立意见如下： 

一、事前认可意见 

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（临时）会议召开之前，公司董事会办公

室提供了相关资料，并进行了必要的沟通，获得了我们的事前认可。本

着实事求是的态度，我们对《关于向控股股东申请转贷资金暨关联交易

的议案》进行了事前沟通，上述事项遵循公平、公开、公正和诚信原则，

没有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，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和表决。 

二、独立意见 

（一）关于公司子公司引入投资者增资扩股的议案 

本次交易以云峰化工股东权益评估价值作为基础，通过非公开协议

转让方式引入投资者实施增资扩股，遵循了公平、公正、合理的市场交

易原则。本次交易有利于降低云峰化工资产负债率，降低财务费用，增

强盈利能力。该事项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

定，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。 

（二）关于向控股股东申请转贷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

该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。公司控股股东为

公司提供转贷资金有利于优化公司融资结构，降低短期融资压力，提高

融资效率，除收取实际发行的综合资金成本外，控股股东不另外收取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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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费用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表决程序

及方式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和公司《章程》的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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